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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0年初，華東大區的一些地方特別是新解放區（新區）集中爆發大規模的

群眾性「搶糧」騷亂事件。中共起初認為騷亂發生的主要原因是天災和匪亂，而後

開始重點從自身尋找原因，集中檢查在進佔華東過程中基層幹部的徵糧紀律，最

終認定騷亂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共1949年在華東新區徵糧過重。這說明中共對

1949年華東新區糧賦過重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而既有相關研究只

是涉及到了這個過程中的某個階段或某個側面。本文認為，中共在其他新區甚至

其他工作領域極有可能經歷了類似的認識演變過程，對此過程進行專門考察，當

可為研究中共執政初期的徵糧或其他工作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關鍵詞：華東　新解放區　「搶糧」事件　徵糧紀律　糧食問題

在中國大陸的中共歷史研究界，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中共執

政初期的徵糧工作。其中，高長武、文蓓和楊奎松等是對全國徵糧工作進行

考察1，王海光、黃金娟、徐遲、胡現嶺、曹樹基和李婉琨、劉詩古、丁樂

靜、郭伯虎等則是選擇某一地區的徵糧工作進行研究2。這個問題之所以引

起學界關注，正如楊奎松所指出的，是因為糧食問題「對於中共新生政權來說

性命攸關」：一方面，它關係到中共統治下的「城市穩固」和「生產恢復等方方

面面」；另一方面，它更「直接關係到中國最大多數人口，即中國農民和共產

黨各級政權的關係」3。這兩方面原因促使學界的研究產生不同的側重點。

高長武、文蓓的研究側重第一方面，重點考察中共如何「高效」地完成徵

糧任務。其他學者的研究則明顯側重第二方面，重點考察民眾的公糧負擔並

得出同一結論——糧賦過重，已普遍超出民眾的負擔能力。學者得出這個結

論，無疑是對中共執政初期徵糧工作研究的重大深化。但仍有待探討的是：

天災、匪亂抑或糧賦過重？
——中共對1950年華東大區「搶糧」事件的探究

●趙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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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身是否認識到糧賦過重問題？筆者想請讀者尤其注意的是1949年新解

放區（即中共執政前原國民黨政府統治區域，簡稱「新區」；相應地，中共執政

前由中共長期佔據的區域則是老解放區，簡稱「老區」）的情況。到1949年，

中共在老區已徵糧數年並進行了土地改革，它對當地民眾的負擔能力應當已

有基本的把握。但在中南、華東的大部分地方，中共在1949年始才進佔並進

行首次徵糧，它真的了解當地民眾特別是土地佔有者的實際負擔能力嗎？

部分學者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徐遲、丁樂靜的文章認為中共既不了解，

更不關心4。而從其他人的研究中我們隱約感到：中共在徵糧過程中確實沒

有完全注意到糧賦過重問題，但其後它的認識似乎發生了轉變。劉詩古的研

究顯示，1950年3月，中共財經工作負責人陳雲在分析華東等地缺糧原因時述

及1949年秋徵負擔問題5。王海光和黃金娟的研究中則都提到了1950年4月

10日中央公安部的一份報告，該報告指出：1950年初在西南、華東、華南、

華中等新區發生諸如要求中共「開倉濟貧」的暴亂事件，這有中共1949年秋徵

中出現糧賦分配畸輕畸重現象的原因6。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對這個問題的

考察都太過簡單，無論是陳雲的分析還是中央公安部的報告，都只涉及中共

認識轉變過程中的某個階段或某個側面，真實情況可能複雜得多。實際上，

當中共初進新區，它對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肯定會有一個逐漸熟悉

和把握的過程，不可能很快認識到糧賦過重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本文擬專門考察中共對華東新區糧賦過重情況的認識過程7。眾所周

知，華東新區特別是江南一帶是當時中國農業生產水平最高的地區，必然成

為中共徵糧的重點。但與此同時，這裏又是原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核心區

域，農村經濟結構和政治社會狀況極其複雜，中共在進佔華東新區時坦承對

當地的各方面情況「完全是生疏的」8。這都決定了相比其他地區，中共要認

識到1949年華東新區的糧賦過重問題可能會更加困難。筆者通過查閱相關歷

史文獻，特別是1950年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內部刊物《鬥爭》，發現1950年初華

東新區集中爆發大規模的「搶糧」事件。中共正是在不斷深入探究「搶糧」事件

發生原因的過程中，才逐漸認識到1949年華東新區糧賦過重問題的。正如上

述中央公安部報告中所說，1950年初中南、西南等地新區也發生了不少「搶

糧」事件，導致這些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否也是糧賦過重呢？中共在當地是

否也經歷了如同在華東一樣的認識演變過程呢？筆者希望通過本文的考察，

為同行學者提供一點有益的借鑒和提示。

一　天災與匪亂：騷亂原因的初步認識

1950年初，華東和中南等地密集發生「搶糧」暴動事件。僅據不完全的 

統計，在1950年起始的三個月內，各地共發生較大規模的「搶糧」暴動事件

105起，參加人數累計達到146,236人（次），公糧損失超過200萬斤。其中華

東大區發生49起，中南大區發生51起9。但不管是從暴動規模還是從公糧損

失狀況來看，暴動情況最為嚴重的都是華東大區。而且，群眾性「搶糧」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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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事件在華東各類「搶糧」暴動事件中佔有相當比重，這不僅體現在其時被中共

中央明確認定為群眾「自發搶糧」的事件一律發生在華東地區（皖北阜陽、蘇北

揚州）bk，亦包括很多由事發地黨委直接認定的群眾性「搶糧」騷亂事件。

在皖北阜陽，鳳台縣清泉區於1950年2、3月間開始，首先在楊集鄉發生

了1,500餘名群眾參與的「搶糧」事件，公糧損失2,000斤。隨後，「搶糧」問題

迅速向周邊數鄉蔓延，3月5、6日，清泉區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搶糧」事件，

參加群眾達到6,710人，涉及9個鄉109個村莊，共計搶奪公糧375,000斤bl。

在蘇北揚州，同年1至3月間，各地也發生多起「搶糧」事件。如2月25日，甘

泉區司徒鄉上百名群眾搶奪公糧4,000餘斤。2月27日，淮泗區又發生更為嚴

重的「搶糧」事件，參與群眾400餘人，搶奪公糧達到9萬餘斤。而在江都、邳

睢等地，也發生多起聚眾毆打南下幹部、焚燒糧倉和「搶糧」事件bm。於此前

後，在浙江的紹興、嘉興、金華和寧波等地也都發生了嚴重的「搶糧」事件，

如在紹興，3月10日，上虞縣松夏區二雁鄉300餘名群眾搶奪公糧17,400斤；

而3月14至18日持續五天，下管區又發生了群眾參與規模達到3,000人的「搶

糧」事件，被搶公糧超過10萬斤bn。同年3月，蘇南句容縣也發生了嚴重的群

眾性「搶糧」事件。3月8日，虬山鄉、高陽鄉2萬餘斤公糧被搶，參與群眾

500餘人。3月13日，事態進一步升級，古隍鄉、中心鄉1,600餘名群眾參與

搶奪公糧3萬餘斤，伯群鄉100餘名群眾參與搶奪公糧16,800斤bo。

總體來看，華東各地的群眾性「搶糧」騷亂基本是在1950年3月前後呈現

集中爆發態勢，參與人數眾多，搶奪公糧數量巨大，且在一特定區域發生一

起「搶糧」事件後，往往產生連鎖反應，很快即發生新的且更為嚴重的「搶糧」

事件，造成極大的社會震動。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搶糧」事件發生的地方大多剛經歷了洪澇災害。 

據統計，在1949年下半年，長江方面，皖北安慶段決口達80處，內圩潰破 

769個，江蘇南通、泰州段決口超過100處bp。而在淮河方面，由於豫東、魯

西南山洪暴發，導致皖北一帶水災嚴重，「淮河堤決四處，宿縣專區各縣受災

最重」bq。分省、區統計，皖北受災面積總計達到2,082萬畝（其中重災區面積

1,290餘萬畝），受災面積和人口均佔皖北總量的40%br。蘇北受災面積亦達

1,770餘萬畝，佔全區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700餘萬畝耕地絕收，

糧食損失超過10億斤bs。除上述兩個地區外，浙江、皖南、蘇南等省、區的

部分地區也曾發生不同程度的水災bt。

由於華東新區大面積受災，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遭到重大損失，正是鑒

於這種情況，當群眾性「搶糧」事件發生後，各地黨委均將災害嚴重及當地黨

政機關「救災不力」作為「搶糧」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如中共阜陽地委即認

為，「群眾本身有災荒困難及我未能積極領導群眾生產」是當地「搶糧」事件發

生的主要原因之一ck。中共蘇北區黨委也指出，泰州群眾騷亂的發生，首要

原因是「災情比較嚴重，生救工作的領導尚未深入貫徹，甚至某些幹部對當前

群眾生活困難熟視無睹」cl。但客觀地看，將天災作為「搶糧」事件發生的主要

原因缺乏事實依據。儘管發生洪澇災害，但1949年中共在華東各地仍進行了

徵糧工作。如蘇南在1949年7月遭受特大洪澇災害，僅川沙、南匯、奉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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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受災民眾即總計達到20萬人，但中共在當地徵糧工作不僅沒有停止，反而

重徵。據統計，該年中共在蘇南總共兩次徵糧並借糧一次 cm。可以想見，與

民眾缺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地公糧的大量囤積，否則也不可能短時間內出

現大量「搶糧」事件。

除了天災，群眾騷亂事件的發生亦被歸結為中共敵對政治勢力和土匪武

裝（即所謂的「國民黨匪特人員」，簡稱「匪特」）藉災害嚴重狀況進行煽動與破

壞。華東新區是原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核心區域，中共進佔初期「匪特」勢力

仍較強大。據不完全統計，僅1950年1月，華東新區即發生「匪特」武裝襲擊

鄉、區、縣級人民政府事件過百次，僅蘇南即有120餘名幹部被殺害cn。而在

福建，中共已進佔的東山等若干縣城在1950年初還一度又被「匪特」武裝所佔

領，這也導致當時福建發生的一些重大「搶糧」事件多由「匪特」勢力武裝實

施，導致公糧損失特別巨大。如1950年3月福建古田發生的「搶糧」事件，「匪

特」一次性搶掠公糧即達18萬斤，另焚毀公糧15萬斤，並殺害保衞幹部數

人；而同月尤溪發生的「搶糧」事件，「匪特」亦一次性搶掠公糧12萬斤co。

「匪特」活動的猖獗狀況，促使各地黨委將所謂「匪特」勢力的造謠、串

聯、煽動和破壞亦作為群眾性「搶糧」事件發生的重要原因。如中共阜陽地委

即認為，1950年2、3月間鳳台縣發生「搶糧」事件時，附近山區正在剿匪，「把

壞份子都擠出來了，這些壞份子便到處造謠破壞，此次搶糧可能為其鼓動所

致」cp。而中共浙江省委針對群眾性「搶糧」事件的調查也顯示，1950年3月上

虞等地「搶糧」事件發生前出現了一些鼓動農民「搶糧」的言論，如說中共在當

地徵得了糧食，就要運到北方去，「我們要挨餓了，北方人福氣好」；「人民政

府不是真為老百姓、講人話不做人事」；「寧可犯法，不能餓死」；「誰不去（搶

糧），（就是）家裏有糧，就到他家去吃飯，吃光他的灶，拆他的屋」等等。浙

江省委認為，這些言論的散播者大多是所謂的「匪特人員」。浙江省委還認

為，一些群眾性「搶糧」事件中，還有所謂的「匪特人員」直接充當組織者，帶

頭包圍區、鄉政府，搶奪槍支，活埋幹部，並組織武裝「掩護」群眾「搶糧」，

以期擴大事態cq。

客觀地看，說中共在華東徵糧就是要運到北方去，這不符合實際情況。

正如本文開頭所引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共執政初期糧賦過重是全國性的情

況。對華東新區而言，公糧調運的重要目的地是上海等新佔城市，而不是北

方老區。再如說「誰不去（搶糧），（就是）家裏有糧」，這也未免武斷。正如黃

金娟、徐遲等人的研究成果所顯示的，上海郊區和鎮江等地一些農民甚至地

主不堪糧賦，選擇了自殺而不是「搶糧」cr。但僅因這些言論不實，就將言論

散播者認定為所謂「匪特人員」也缺乏事實支撐；對於帶頭搶奪基層政府武裝

並煽動「搶糧」者，也不應將其與武裝性的「搶糧」暴動一概而論。根據各地黨

委的相關報告，很多上述言論的散播者或「搶糧」事件的帶頭者是地主或者富

農cs。我們不妨推測，他們之所以鼓動或帶頭「搶糧」，或是因為在1949年秋

徵中損失慘重（特別是地主是新區徵糧的重點對象），或是懼怕土地改革而對

中共持敵視態度。即便真如各地黨委所言，「搶糧」事件的帶頭者就是所謂的

「匪特份子」，但實際上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為甚麼其鼓動或帶頭能引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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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此大規模的參與效應？這無疑也是推動中共繼續追究「搶糧」事件發生原因的

重要因素。

正是在上述情況下，因幹部作風而導致的幹群關係緊張問題，其時也被

少數地方黨委視為「搶糧」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還對此問題作了比較

深入的剖析。如中共蘇北區黨委即聯繫1949年秋徵工作指出，1950年1至3月

間發生「搶糧」事件的幾個村莊，調查顯示在1949年秋徵工作中均是徵糧幹部

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甚至有村民因繳糧問題「而被毒刑

吊打」。正因這些問題被忽視而未曾解決，使所謂的「反革命份子」在當時「有

機會煽動群眾」，「乘舊曆年關時機」搶奪公糧ct。

然而總體來看，大多數地方黨委還是重點圍繞天災和匪亂問題來分析「搶

糧」事件發生的原因，而少有聯繫1949年秋徵工作來追因者，更少有地方黨委

考慮到糧賦制訂問題。實際上，這也是其時其他大區探究群眾性「搶糧」騷亂

發生原因的初步思路。如195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

報》即發表社論認為，近期中南部分地區連續發生聚眾「搶糧」事件，「實際上

乃是反革命的殘餘份子在現時所布置的陰謀計劃的一個重要部分」。一些群眾

參與「搶糧」，確有春荒造成生活困難的原因，只是由於相關部門「解決不及

時，致為敵人利用，來迷惑欺騙群眾使之為反革命效勞」。當中並沒有分析徵

糧紀律問題，更否認總體糧賦過重dk。不過，華東各地在探究群眾性「搶糧」

騷亂事件發生原因的過程中，畢竟已涉及到了1949年的秋徵工作，預示了華

東大區徵糧紀律整肅工作的開啟。

二　基層幹部違犯徵糧紀律：騷亂原因的認識變化

經過1949年下半年的肅匪反特工作，到1950年初，如〈中央關於嚴厲鎮

壓反革命份子活動的指示〉中所述，在華東、中南等地的一些「股匪業已肅清

地區，又發生多次反革命的暴動，殺害我們幹部多人，搶劫甚多公糧和物

資」，因而強調要加大鎮反力度，遏制反革命勢力「抬頭」而「不得稍有猶豫」。

但與此同時，又指出中共「工作中的缺點，亦給了反革命份子以造謠和鼓動群

眾的機會」，因而中共「必須迅速的認真的糾正缺點，以便安定民心」。有鑒於

「某些地方有災荒或有一部分貧苦人民缺乏食糧的現象，必須認真的組織群眾

生產救災，並以一部分公糧出賣」。由此不難看出，中共中央在強調迅速鎮壓

武裝「搶糧」事件的同時，實際上也對非武裝（群眾性）「搶糧」騷亂問題作出了

初步的反應。這種反應似乎是對地方黨委意見的擇要概括，將群眾性「搶糧」

問題歸結為天災和匪亂，而沒有進一步分析是否在1949年秋徵中已經誘發了

大量幹群矛盾dl。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指示裏的所謂「天災論」與同時期陳雲的思路大體 

一致。有資料顯示，華東等地民眾缺糧問題在1949年底已經凸顯出來，可直

到1950年3月，陳雲仍認為天災是導致缺糧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去年

〔1949年〕近海沿江地區因風雨成災或歉收。」dm誠然他也提到了1949年秋徵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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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問題，不過他所認為的「重」，總體而言只是「秋徵公糧數目大，這使秋徵

後人民手中的糧食比歷年少」dn。由此可見，我們只可說陳雲懷疑1949年華東

新區秋徵存在糧賦過重情況，而不能說陳雲已完全確認了這個問題，更不能

說他已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普遍存在。可劉詩古卻說陳雲已「清楚知道」糧賦 

過重do，這自然難以使人信服。

但到同年4月，中共中央〈關於防止匪特煽動搶糧的指示〉的發出，則證

明中共對此問題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該指示開篇即說：由於徵糧等工作中

「少數幹部思想仍然麻痹、強迫命令、違犯政策的惡劣作風，加以某些地區災

情嚴重，致被垂死掙扎的敵人鑽了空子，各地都有發生煽動搶糧暴動事件，

使我受到不應有的嚴重的損失」，這就明確地將基層幹部的違紀徵糧視作群眾

騷亂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dp。同月28日，毛澤東又致電華東局主要負責幹

部，指出「整訓幹部已經成了極端迫切的任務，各階層人民相當普遍地不滿意

我們許多幹部的強迫命令主義的惡劣作風，尤其是表現於徵糧收稅和催繳公

債等項工作中的上述作風，如不及時加以整頓，即將脫離群眾」dq。這就明確

向華東大區提出了整肅徵糧紀律和重點整頓基層幹部的任務。

在此背景下，華東大區開始着重檢查中共的徵糧工作失誤。但是，這絕

不意味着中共對糧賦過重問題仍然毫無認識。正如王海光和黃金娟的研究中

所顯示的，1950年4月10日中央公安部的綜合報告在分析「搶糧」暴亂發生原

因時明確提及1949年「秋徵中有畸輕畸重現象」。但問題在於：報告並沒有說

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反而強調是「匪特、惡霸、地主『抓住負擔與運糧問題

做文章，叫囂負擔過重』」。但如若糧賦過重問題不是普遍存在，各地的暴動事

件又為何「帶有相當規模的群眾性」呢？由此可見，在中共看來，「幹部作風有

官僚主義，強迫命令，脫離群眾等缺點」才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dr。正因如此，

儘管依據1950年4月華東局發給各地黨委的指示，所謂徵糧工作失誤既指

「〔1949年〕秋徵負擔不甚合理，群眾生活困難，反革命份子得以乘機煽動，遂

釀成群眾性騷動事件」；又指「由於某些幹部成份與作風不純」，「強迫命令或

〔堅持〕單純任務觀點」，「甚至在工作中採取亂打、亂抓、亂殺辦法，造成與群

眾對立，因而激起事端」ds，但檢查工作的注意力必然是向徵糧紀律方面集中。

實際上，中共浙江各地黨委在1950年1、2月間已對1949年秋徵工作進行

檢查，而當時浙江還未發生大規模「搶糧」事件。但到1950年5月，華東局又將

浙江檢查情況通報各地，並指出「類似浙江的嚴重情況在華東其他地區均或 

多或少地存在，必須引起華東全黨嚴加警惕」。這說明華東局開始將中共在

1949年浙江秋徵中的違法亂紀問題與1950年初的「搶糧」事件聯繫起來dt。該

通報顯示1949年中共在浙江秋徵工作中：在金華各縣，因徵糧發生逼死人事

件7起。在蘭溪縣馬達鄉，徵糧幹部錯誤地採取了翻抄、坐催、飛吊、關押、

捆綁以及坐老虎凳等辦法，「中貧農也無法倖免」。在永康倪宅區某村，徵糧

幹部為徵糧一次一夜即抓捕10餘人，「均為中貧農」。在建德、桐廬等地，徵

糧工作隊「為追逼果實」，「將一老婦吊起，由肩至樑貼封條，不准轉動」。甚

至有糧食局副局長到區村督導徵糧，「一天押多少人自己也不知道」。在嘉

興，發現幹部因徵糧打77人，封門18戶，亂扣亂押272人，逼死1人，「罰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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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不繳糧的佃富農當牛拉犁」。在紹興，徵糧幹部因徵糧逼死5人，「凡地主只要

欠糧就押起」，對隱瞞耕地者「動輒罰糧數萬斤」。在諸暨姚江，徵糧幹部「則

將交不出糧的地主浸到尿缸裏，逼令其吃糞」ek。

而在蘇北，1950年4月間，各地黨委也開始對1949年徵糧紀律進行檢

查，其中尤以泰州地區的問題最為嚴重。中共泰州地委通過檢查發現，自

1949年以來，全區主要因徵糧發生打人、吊人、綁人、關人事件694起，逼死

2人el。海安縣是發生逼死人事件的縣區之一。中共海安縣委通過對1949年

徵糧工作的初步檢查後認為，此事「是一個〔被逼死者〕有糧可繳，僅由於思想

不通，幹部未能深入動員，相反的採取了強迫命令的手段，以致逼死人命的

案件」。海安縣委進行「自我檢討」說：「〔1949年〕從夏季到秋季，我們對此事

件是一直未引起重視，反當作無足輕重」em。

與此同時，華東局還藉由「李宗文事件」，督促各地進一步檢查整頓基層

幹部作風。1950年2月18日，蘇州吳江縣黎里區幹部李宗文因不滿群眾不積

極開會，「即罵群眾落後不聽領導」，「打人並舉槍傷人」，事件發生後很快得

到處理。但到了4月，華東局又向各地轉發處理「李宗文事件」的相關文件，

其中特別強調李宗文「〔1949年〕秋徵時也拿槍威脅過人」en。4月21日，華東

局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各地黨委結合「李宗文事件」，對過去工

作進行認真檢查總結，整肅基層幹部隊伍eo。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時華東各級黨委基本將基層幹部問題歸結為其成份

不純。在1950年2、3月間群眾性「搶糧」騷亂集中發生後不久，一些地方黨委

雖論及到了基層幹部作風問題，但大都歸結為其成份不純所致。如中共阜陽

地委就提出，基層幹部作風不純，主要是由於其成份不純，「村幹小組長大部

是兵痞流氓，還有少數煙鬼」ep。而中共蘇北區黨委也分析說，群眾對黨不滿

證明「美蔣」正「積極打入我內部搗亂」eq。再如中共浙江省委也強調，大部分

騷動事件的發生「顯然是匪特有計劃的布置」，但「群眾發動不夠，當地惡霸勢

力沒有打垮，鄉村組織內部不純」，則「致匪特地主還可以控制我組織製造騷

動和破壞」er。

不過，上述情況體現出中共對華東新區原有基層黨組織不純狀況的嚴重

估計。據華東局組織部在1950年前後的調查顯示，經過1941年「皖南事變」直

至國共內戰爆發前中共黨員幹部的不斷北撤，安徽和江浙等地原有黨組織已

被大量摧毀，黨員已所剩無幾。直到國共內戰後期（特別是淮海戰役以後），

當地才重新且大量建立黨組織。華東局認為，短時間內黨員和組織的大量 

發展，「在入黨手續上均表現混亂與鬆懈」，因而造成華東廣大新區黨組織和

成員的嚴重不純。如皖南某鎮黨支部25名黨員中即發現原向國民黨自首份子

21人；皖北滁縣某鄉93名黨員中發現原向國民黨自首份子19人，各類「匪特」

份子9人，政治面目不清者9人，原國民黨政權工作人員15人，惡霸8人，地

富成份者7人，其他曾有貪污及搶拐民女等行為者26人es。

應當看到，在1950年，中共尚未組織開展大規模、系統性的基層組織清

理與整頓，加上華東等地1950年前後敵特份子活動又趨活躍，這就促使當地

黨委對基層組織不純狀況始終保持着嚴重估計。從這個意義上說，針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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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的群眾性「搶糧」騷亂，華東大區很快着手檢查基層幹部問題，實質上仍

是堅持着階級鬥爭思維，只是將鎮反鬥爭的注意力由大體向外部分地轉而向

內（亦即清理「內層」）。這便有助解釋，為何雖經華東局強調要檢查1949年秋

徵負擔是否過重（亦即各級黨委的責任），但實際上各地基本限於檢查（基層幹

部）徵糧紀律。甚至其後華東局本級也愈發側重於整頓基層幹部問題，認為在

新區接管和徵糧工作中，基層幹部大量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的出現，主

要在於「相當放鬆了」基層組織整頓et。

綜上所述，在1950年4月中共中央〈關於防止匪特煽動搶糧的指示〉的推

動下，華東大區開始着手檢查徵糧工作失誤，轉而認為群眾性「搶糧」事件發

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所謂的「天災」和「匪亂」，而是基層幹部違犯了徵糧紀律。

當然，這實際上也不是真正的原因。且若沒有更大外力的引轉，則華東大區

對基層幹部的整頓將愈發脫離實際工作的軌道，而轉向對幹部個人歷史的糾

結，繼而演變為鎮反鬥爭在黨內戰線的繼續。

三　糧賦過重：騷亂原因的最終認定

在華東大區組織檢查1949年徵糧工作後不久，1950年整風運動即在全國

發動起來。在5月1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中，中共中央將整風運動發動的原因幾乎完全指向了基層黨組織的思想和組

織不純問題，提出了結合總結現實工作，重點整頓基層幹部隊伍的任務 fk。

此後，中共中央各地方局陸續發出整風指示，部署整風工作，而華東、中南

和西南等地大區一級黨委也一律要求結合徵糧紀律檢查來整頓基層幹部作

風。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及西南軍區黨委會於同年5月11日

作出〈關於整黨整幹的指示〉，一方面強調整頓基層幹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

又明確指出將各級（特別是縣級以上）領導機關和幹部作為整黨的重點fl。這

就勢必聯繫到各級領導機關在糧賦制訂方面的問題。已有研究論證，其時西

南地區群眾性「搶糧」騷亂的大量發生，既是由於「基層幹部的強橫作風」，但

首要的還是由於「過重的徵糧任務」，致使徵糧工作中發生強迫命令和違法亂

紀問題，「很快破壞了當地民眾對新政權最初的良好印象」，並在很多地方誘

發了大規模的群眾性騷亂fm。西南局的整風計劃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視，後

者向華東局等各大區黨委轉發西南局的整風指示，明確指出西南局制訂的整

風步驟——「即先整縣委書記以上，再整廣大幹部」是「正確的」，要求各地「亦

照此項步驟部署進行」fn。

由此，整風作為關鍵因素，為華東大區進一步探究群眾性「搶糧」騷亂事

件的發生原因提供了可能，而中共中央對華東新區糧賦是否過重的持續關

注，則為華東局進行這種探究提供了現實依據。實際上，早在1950年1月4日

中共中央就針對新區出現的地主抗糧問題指出，「徵糧任務甚大，必須加以完

成，地主必然有許多叫囂」，但各級黨委也應注意檢查自身的政策問題：如對

地主的徵收額度是否確已超出其承受限度甚至是存糧數；再如是否「某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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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分配任務過重，地方政府隨意附加」，「再加反動份子煽動」，才導致發生地主

抗糧和群眾騷亂事件fo。1月29日，中共中央又專門致電華東局，要求深入調

查對地主糧賦是否過重，強調「只有我們的政策是實際上行得通的，沒有畸輕

畸重的毛病，糧徵任務才可能完成」fp。2月28日，由劉少奇起草的〈政務院

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及徵收公糧的指示〉中進一步指出：新區徵糧過程中，

「由於徵糧任務很重，徵糧辦法有缺點，有畸輕畸重現象，所以在徵糧中發生

了不少嚴重問題」，「對於這種缺點和錯誤，必須糾正和補救」fq。再加上前文

提及的1950年4月10日的中央公安部報告，都證明中共中央實際上一直在直

接或間接提示華東局，應注意查找新區徵糧政策制訂環節的問題——只不過

在中共下定決心重點整頓各級領導機關之前，無論華東大區還是中共中央都

還沒有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檢查該問題上來。

在中共中央關於檢查徵糧政策與整風等一系列指示的推動下，華東大區

實際轉向了重點對各級領導機關的整頓。與此同時，1949年秋徵中糧賦訂定

失誤的問題開始大量暴露出來，其中尤具典型意義的是對寧波莊橋鄉徵糧致

死事件的調查。

1949年中共進佔浙江寧波莊橋鄉後進行徵糧工作時，當地鄉民龔某和孫某

兩家所承擔的糧賦分別達到實際收入的286.7%和305%，最終導致龔某妻子和

孫某夫妻等總計三人自殺fr。該事件發生後，一位原駐該鄉工作組幹部（寧波

地區某縣縣委宣教幹事）即輾轉寫信給中共中央反映此問題。信中說，寧波地

區1949年秋徵工作中，莊橋鄉還屬於問題比較少的，但亂打亂捕情形已經非常

嚴重，甚至逼死人命。而當時以他扣人、打人最少，但也扣過五個人。他在信

中甚至坦言：「我這樣作時心上有矛盾，做革命工作專門向老百姓要，老百姓

不給就打，請上級答覆，上級則答覆『你們只要完成任務，有錯誤以後再檢

討』。」信中說，由於這些違法違紀行為，許多農民群眾都深感恐懼和憂慮，佃

富農紛紛要求退田，「每一農村總有大量田沒有人種」。向上級黨委請示解決辦

法，總無回覆，只是說：「誰的村荒蕪了一畝地，餓死一個人，誰就負責。」fs

1950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將此信轉交給華東局。隨後，按照華東局的

指示，中共寧波地委和浙江省委先後作出檢討。寧波地委檢討說：根據調查，

莊橋鄉1949年秋徵時，「凡是佔有土地者負擔都是重的」，且此問題「就其本質

上說是帶全區性的，各地只有程度上的差別」。「任務重的地方首先遭到區鄉幹

部的對抗情緒」，而「當時地、縣領導上只能用上級任務要求來壓下面，從政策

與實際材料上沒有辦法打通幹部思想，幹部就只有硬着頭皮去完成任務，因

此必然產生嚴重的強迫命令」ft。隨後，浙江省委進一步檢討說：1949年浙江

農村徵糧中「確曾發生嚴重的混亂現象」，而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剛到新區，情

況不熟，沒有準確掌握田畝產量」，「同時對產量估計過高」，徵糧數額「較重」

（全省總計徵糧225,000萬斤），「在繁重而緊迫的任務催促下，為了完成任務」，

才致發生基層幹部強迫命令「以至個別逼死人的嚴重違反政策的現象」gk。

同年8月，華東局將上述文件材料轉發各地並強調：對寧波莊橋鄉1949年

秋徵工作的系統檢查表明，基層幹部執行任務中的違法亂紀問題，「多數往往

是與領導上的官僚主義密切相連的：凡在領導上不是實事求是地而是比較主

觀地提出過高的要求，規定過重的任務，在執行過程中不作深入具體指導和

c152-201408018.indd   60 15年12月4日   下午5:29



	中共對華東大區	 61	

	「搶糧」的探究	

檢查工作」，則基層幹部「就難免不發生強迫命令，甚至發展為亂打、亂抓、

亂罰、亂殺的錯誤行為」gl。

上述情況表明，在整風運動的過程中，華東大區經過對1949年秋徵工作

的進一步檢查，已經認識到了1950年群眾性「搶糧」騷亂事件的大量發生，根

源於1949年秋徵工作中發生了糧賦過重的問題。糧賦過重既表現為特定地區

內不同群體糧賦的畸輕畸重（主要是土地所有者的糧賦過重），更表現為很多

地區總體糧賦的絕對過重。1950年4月黃炎培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中

共1949年在華東額定徵糧53億斤，實際上徵得87億斤，且各地附加數額還未

計算在內gm。而在中共進佔華東前，華東地區的年度糧賦總額約40億斤gn。

那麼，華東大區1949年徵糧額又在全國佔甚麼比重呢？有資料顯示，1949年

全國實徵216.3億斤，由此可見華東佔比超過40%go。或許這也有助於解釋為

甚麼在1950年初各大區發生的「搶糧」事件中，情況最為嚴重的是華東。

四　結論

不管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國共內戰時期，華東都是各方軍事力量角

逐的重點地帶，持續遭受着戰爭帶來的摧殘和破壞，且巨大的軍費開支歸根

結底都轉嫁為當地民眾的沉重經濟負擔。在此情況下，1949年前後中共在華

東新區的逐級建政，無疑使當地民眾的財稅負擔雪上加霜，民眾已經不堪重

負。這是1950年初華東新區集中發生大規模「搶糧」事件的根本原因。華東一

些地方黨委在「搶糧」事件發生前就開始檢查1949年秋徵工作，中共高層也始

終保持着對華東新區糧賦問題的密切關注，這證明中共絕不是不關心糧賦過

重問題的。徐遲、丁樂靜的文章說中共對此不關心，這個結論若僅限於其重

點考察的特定專區，或還有商榷的餘地；但若說是華東甚至全國新區的普遍

情況，恐難成立。只不過，要摸清新區民眾的實際負擔能力必然需要一個過

程，加之「搶糧」事件發生之際華東新區又確實存在受災情況和各種敵對勢力

活動，導致中共對1949年華東新區糧賦過重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演變過

程。前文提到的陳雲1950年3月對華東缺糧事件的分析、同年4月10日的中

央公安部報告，以及中共高層對新區可能出現糧賦過重情況的擔憂，都在或

多或少地影響或推動着這個認識過程，但我們不能因其中提及糧賦過重就說

中共已完全認識到這個問題。

實際上，中共在其他新區極有可能經歷了類似的認識演變過程。以西南為

例，中共進佔當地更晚，在1950年初才開始徵收1949年的公糧。但正如前文

所說，西南地方黨委在1950年整風運動開始不久就率先轉入對各級領導機關的

重點整頓，這提示中共對西南糧賦過重問題的認識演變過程可能更加緊湊和劇

烈。進行這種專門研究，當會有助於我們更趨深入地研究中共進佔西南新區初

期的徵糧工作。如曹樹基、李婉琨提出，鑒於很多民眾不堪過重糧賦，四川省

川東行署才於1950年10月停止原定的公糧徵收辦法gp。而如果兩位學者對中

共的認識過程做一專門且全面的考察，或許就可發現，中共可能並非到此時才

完全認識到當地糧賦過重，實際上這只是其認識轉變後的一種具體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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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本文的考察給予我們的提示可能不止如此。糧賦過重本質上就是一種決

策失誤，而違犯徵糧紀律就是決策失誤所誘發的執行層面的一種不良反應。

這種不良反應往往具體表現為民眾與中共基層幹部的衝突因而極易被發現，

但要發現中共上級機關的決策失誤則要困難許多。中共後來對出現所謂「三年

困難時期」原因的探究也說明了這個問題。而在中共執政之初，由於其執政地

位未穩和缺乏統治經驗，出現決策失誤的領域恐怕不僅限於徵糧工作。中共

在其他領域是否也經歷過類似的認識轉變過程呢？應當看到，中共中央之所

以決定開展1950年整風運動且將整頓重點放在基層黨組織，極有可能是很多

工作中都出現了類似於徵糧過程中的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問題。而其後西南

局和中共中央先後決定將整頓重點轉向各級黨委，則要麼是其強烈預感到問

題的癥結不在基層而在上級黨委，要麼是其已經在某一或若干工作領域確認

了此點。因而筆者以為，類似於中共在徵糧領域的認識轉變過程是極有可能

在其他工作領域出現的。也正是從此意義上說，本文的考察當也可為學界研

究中共執政初期其他各項工作提供一點有益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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